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47 号”文核准，上海巴

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安水务”或“发行人”）不超过 1,67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

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67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我公

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

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本公司系上海巴安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以截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账

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2 月 5 日在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登记号为 310229000443866，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公司专业从事环保水处理业务，为电力、石化等大型工业项目和市政水务项

目提供持续创新的智能化、全方位水处理技术解决方案及服务，具体体现为水处

理系统集成设备销售、水处理系统相关的技术服务和土建安装服务。公司技术路

线全面，且业务全面覆盖凝结水、给水、再生水（中水）回用、排水等全方位水

处理领域，凭借自主研发的创新性技术在数个细分市场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并以创新优势降低了水处理系统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实现了企业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赢。 

公司业务具有多技术路线、多产品类型、多行业应用的“三多”特点，且公

司坚持以火电市场为基础，以工业、市政为两翼的“一体化”发展战略，致力于



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及利用。具体而言，公司拥有凝结水（冷凝液）精处

理系统、给水系统、再生水（中水）回用系统、排水系统等水处理系统全方位领

域的核心技术和工艺路线，且通过近 200 个水处理项目的成功实施，积累了成熟

的业务经验，系行业内能够全面提供各类水处理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同时，

公司业务涵盖火电、石化、冶金等多个工业子行业及市政水务行业，系行业内少

数跨工业和市政水务领域的全能型水处理服务提供商之一；另外，公司在海外电

力市场的直接开拓上亦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一直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发展战略，并致力于新技术和升级替代型技

术的产业化推广和应用。公司通过独立自主研发已经形成了油水分离技术、粉末

树脂技术、污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的石灰配制技术、微滤成膜技术等创新性水处理

技术，且每一次新技术的推广都带动了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凭借技术创新优势，

公司目前在多项技术领域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并在凝结水（冷凝液）精处理系统、

电厂再生水回用系统等细分市场领域占据行业领先地位。 

（二）发行人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以及 2011 年 1-6 月财务报表业经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沪众会字（2011）第 443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

据此计算而得。 

1、近三年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6-30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54,328,182.69 230,982,352.12  189,435,256.75  174,452,625.7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19,701.81 4,270,931.08  3,022,375.71  2,247,414.65  

资产总计 262,447,884.50 235,253,283.20  192,457,632.46  176,700,040.35  

  流动负债合计 108,784,002.78 99,677,306.81  124,961,562.61  135,054,852.4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34,542.68 1,634,359.04  689,649.08  566,888.47  

负债合计 110,618,545.46 101,311,665.85  125,651,211.69  135,621,740.93  

  股东权益合计 151,829,339.04 133,941,617.35  66,806,420.77  41,078,299.42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262,447,884.50 235,253,283.20  192,457,632.46  176,700,040.35  

2、近三年一期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营业收入 110,965,289.30 206,525,047.95  171,769,006.10  126,387,144.58  

营业利润 20,672,090.11 35,264,938.86  21,752,806.92  14,066,169.60  

利润总额 20,904,490.11 35,941,801.22  22,870,063.92  14,485,700.60  

净利润 17,887,721.69 31,135,196.58  19,949,921.35  11,063,872.71  

非经常性损益 197,540.00 688,157.91 1,011,243.45 423,868.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690,181.69 30,447,038.67 18,938,677.90 10,640,004.46 

3、近三年一期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年1-6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99,762.40 20,342,950.85  -4,515,046.83  2,589,968.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0,996.55 -6,605,563.48  -985,774.81  -968,137.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379.80 31,333,279.79  -462,464.87  6,686,092.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530,881.10 45,070,667.16  -5,963,286.51 8,307,923.90 

4、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1-6-30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流动比率(倍) 2.34 2.32  1.52  1.29  

速动比率(倍) 2.11 2.01  1.14  0.99  

资产负债率 42.15% 43.06% 65.29% 76.7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04 2.68  2.23  1.64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

产的比例 
0.19% 0.24% 0.81% 0.04%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5 1.97  2.17  2.35  

存货周转率(次) 2.64 3.50  2.89  3.2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199.20 3,830.53  2,384.42 1,478.22  

利息保障倍数 56.69 25.35  51.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1,769.02 3,044.70  1,893.87  1,064.0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12 0.44  -0.12  0.0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9 0.97  -0.16  0.24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12.52% 29.27% 37.66% 31.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12.38% 28.62% 35.75% 29.93% 

基本每股

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0.36 0.67 0.54 0.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0.35 0.65 0.52 0.30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5,0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1,6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6,670 万

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1,67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3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76%；网上发行 1,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24%。 

4、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330 万股，有效申购为 19,14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网下中签率

为 1.72414%，认购倍数为 58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1,340 万股，中签率为

0.3448585578%，超额认购倍数为 290 倍。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5、发行价格：18.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39.1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29.5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6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178,78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67,421,211 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沪众会字（2011）4592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29 元/股（按照 2011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46 元/股（以发行人 201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张春霖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自然人股东张巳、马玉英、张斌、丁兴江、陈磊、王贤、杨征、刘延付、

彭孟成、邹国祥、钮李、张旭军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2010年新增股东亨通投资、诚鼎创投、宝升科技、硅谷天堂阳光创业、

南京汇投、王方华、王守强、张继荣、李安志、应小㚵、张华根、王菁、刘毅分

别承诺：自完成该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10年5月12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新增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新增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张春霖、陈磊、邹国祥、丁兴江、

张斌、王贤、杨征、王菁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巴安水务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巴安水务股本总额为 6,67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巴安水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04%； 

（四）巴安水务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巴安水务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巴安水务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严卫、王裕明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8 号静安广场 6 楼 

邮 编：200040 

电 话：021-62078613 

传 真：021-620789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上海巴安

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请予批准！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严卫 

 

 

                             

王裕明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